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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8日，北京—
济南—厦门的某航班预计在
北京19:20起飞，因北京雷雨航
班延误，于23:42起飞。航班于
29日00:36落地济南，由于厦门
机场定于凌晨2时关闭，航班
通过保障后再飞两个小时到
达厦门已来不及，因此该航班
济南—厦门段只能取消。机场
进行通知后，飞机上却有近20
位旅客拒绝下机，对航班取消
不理解，来到候机楼的旅客中
有40多位也表示对航班取消
不理解，拒绝前往工作人员安
排的宾馆休息，要求公司给出

合理解释。面对旅客的不满情
绪，航空公司值班主任先到飞
机上做霸机旅客的解释工作，
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安抚候机
楼的100多位旅客。飞机上20
位旅客情绪激动，抱怨非常
大，对工作人员态度过激，对
航班取消要求赔偿，后经过工
作人员将近两个小时的解释
劝说，旅客最终同意下机，但
候机楼里仍有将近30位旅客
拒绝前往宾馆休息，服务人员
为旅客安排了水和点心餐，直
到凌晨两点，旅客坚持索要赔
偿，并称要投诉。面对旅客的

谩骂与质疑，工作人员把水和
点心餐一一送到旅客手中，分
开为旅客解释，安抚旅客情
绪，并为老人和孩子发放了毛
毯，旅客面对工作人员周到细
致的工作，慢慢表示理解，情
绪渐渐稳定下来，最终同意去
宾馆休息。

据统计，2014年，某中型
航空公司所处理的乘客因航
班延误等原因占机霸机事件
达到35起。据工作人员介绍，
占机霸机算是比较严重的机
闹事件，其余稍轻微的事件都
未被记录。他提到，“小的机闹

事件不能说每天都有发生，一
旦航班因天气原因或者飞机
故障延误，就会面临乘客坐不
住要求赔偿的风险。”

记者采访了某航空公司
空乘人员小孙，作为和乘客

“亲密接触”的工作人员，她深
有同感：“除了乘客因航班延
误等原因占机霸机事件外，少
数乘客登机后，因为自身心情
不好或焦虑情况，也存在一些
不当行为，从安排行李到乘务
员服务过程中，因为小事而大
发雷霆者也很常
见。”

2014年4月，在泰国飞北京
航班上，3名中国乘客因嫌对方
吃饭声大，持用餐的刀叉互殴。

2014年12月11日，南京康辉
国旅组织的泰国曼谷芭提雅6日
游团队，乘坐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由曼谷返回南京的航班，安徽籍
张姓乘客和江苏籍王姓乘客在
索要热水时与空服发生冲突，并
用泡好的方便面泼向空服，对其
谩骂恐吓，机组中途返航后，张
王二人被泰国警方带走。

2014年12月26日，曼谷廊曼
机场，一名泰籍女子为制止两名
中国女子不停插队，发生口角引
发动手。两名中国女子因追打对
方被带至警局换乘下一航班。

国际上通常并不将这类
行为当做“文明问题”，从道德
范畴加以规范，对“运输过程
中扰乱社会秩序”，或“不当行
为构成对客机和机上人员安
全危险”的行为，会一方面赋
予机组人员“临机处置权”，另

一方面立法予以严惩。
记者注意到，国家已经通

过颁布并实施《旅游法》，力图从
法律上约束中国游客的行为举
止。早在2013年，CCTV就曾播放
为期五天的教育节目，试图从

“中国人海外形象”的高度引导
中国游客在海外采取文明行为，
杜绝包括“机闹”在内的种种不
文明现象，但从国内航班“闹”到
国际航班，机闹行为的升级化
还是遭到国内外多方的指责。

对
比之下，国际
航班“宁抓错勿放
过”的强硬措施，让继续乘坐飞
机的乘客顿生安全感。

当前，世界各国都对航空
安全高度重视。美国联邦航空
法规(FAR)第125部第328条规
定：“任何人不得攻击、威胁、恐
吓或干扰机组人员履行职责，
非法干扰机组行为将被判20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虽然我国《民用航空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民用航空安全
保卫条例》(国务院令第201号)
第二十五条有相应处罚的规
定，但从多起事件的处罚来看，

基本上是给予经济处罚或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以治
安拘留。

另外，刑法中明确规定，对
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民航
局局长李家祥表示，民航局正
在研究对航班上不文明“任性”
乘客的惩处措施，考虑将这些

乘客纳入信用不良记录，日后
乘机将受到影响。

然而在现实中，处理都往往
限于乘客与航空公司之间的私
了。几乎每一次“机闹”引发的事
后反应都大同小异：先是舆论从
素质上批评闹事者，再是航空公
司与闹事者双方的低调“和解”。

一位民航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航空公司是最发怵的就是遇
到雷雨天气。由于天气原因造成
的航班大面积延误，致使众多旅

客滞留机场长时间等待，是航空
公司最不愿看到的，也是旅客最
不能忍受的。很多旅客会产生类
似“为何某某航空公司就起飞
了，为何某某航空公司就一直延
误”的疑问，在非航空公司原因
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通常
航空公司迫于旅客强压会做出
一些适当补偿，但这并不能平息
旅客心中的怒火，同时，很多情
况下补偿金额与旅客心中所期
望的数值相差甚远。

2014年一年处理占机霸机35起

国际航班：宁抓错勿放过

机闹事件以经济处罚居多

机机闹闹：：令令民民航航业业无无奈奈的的““无无效效黑黑名名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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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民革江苏省
委副主委邹建平建议，修订民航

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
构建民航旅客信用记录，

依法惩治各种“机闹”违法
行为。

邹建平认为，民航客机作
为一种空中公共交通工具，“机

闹”行为的发生将会给飞行安全
带来极大的隐患，无论是故意还
是过失，都对全体旅客的生命安
全带来风险，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飞机上乘客闹事不应成为法外之
地，法治应成为维护公共安全和
秩序的底线。邹建平还提出，我国
民航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民用航
空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
等均是1996年起施行，明显滞后
于社会现实，客观上需要做出修
改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变化，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加快《民用航空法》

《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涉及
民用航空安全法律的修订。

据了解，国际上通行的航
空旅客黑名单制度，在我国虽
然有个别航空公司也在试行，
但其效果并未显现，还须进行
有针对性的补缺。

民航业内备受关注的类似
“黑名单”事件，源于2012年4月
30日春秋航空上海浦东—哈尔
滨9C8511航班的延误事件，由
于天气原因，春秋航空执行上
海浦东—哈尔滨9C8511航班
的飞机登机时间延误4个多小

时。通知旅客登机后，部分旅客
因要求500元、700元不等的索
赔要求得不到满足罢乘，致使
实际起飞延误8个多小时。

春秋航空地面服务工作人
员先后三次向旅客免费分发蛋
糕、方便面和矿泉水，每半小
时进行航班延误广播，告知旅
客机票可以退改签，退改签的
旅客可安排宾馆休息，并努力
缩短航班延误。然而部分旅客
因索赔要求得不到满足，拥堵

登机口，阻碍要登机的旅客，
阻挠人工登机广播，辱骂工作
人员，向工作人员丢掷方便面
等。工作人员“打不还手，骂
不还口”，最终无奈赔偿2 0 0
元后飞机得以起飞。事后，春
秋航空对极少数霸机罢乘，影
响所飞航班和后续航班其他
旅客正当权益的，经劝说无效
的旅客，列入“暂无能力服务的
旅客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航空

新闻发言人并不认同“黑名单”
的说法，他将其称作“暂无能力
服务的旅客名单”。

被列入该名单的乘客则认
为，“把维权旅客列入黑名单”
的这种做法就是航空公司的
霸 王 条 款 。也 有 律 师 提 出 ，

“将索赔旅客列入黑名单的做
法缺少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
航空公司不能单方取消该类
旅客对该航空公司航班的正常
乘坐权。”

无奈：“黑名单”制度受争议4

两会观点

全国两会代表邹建平：

“机闹”不应成为

法外之地

全国人大代表、东航集团党
组书记马须伦建议完善立法，加
大“空闹”处罚力度，提高处罚金

额。
马须伦曾给出一

组数字：据民航局
发布的消息，影响
航班准点率的因
素 中 ，天 气 占
26%、流量控制
占25%、空军活
动占15%，此外
旅客原因也占
了 8 %。他认为，

根本解决机闹问
题的方法之一是推

动空域改革，使民航可
使用的空域更大一些，减少

机闹闹事的前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
学副校长、民航特聘专家吴仁彪
建议完善刑事立法，加大机闹处
罚力度，提高罚款数额。如明确
破坏交通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航空器或不听机长安全指
令的行为属犯罪，应追究刑事责
任，建议参照过失犯罪处罚，规
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相
关刑罚。

吴仁彪举例，目前我国针对
机闹的相关法规有社会治安管理
处罚法及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
例。前者提出，“扰乱机场等公共
场所秩序的行为可拘留5日以上
10日以下，罚款500元。如判定为
故意寻衅滋事行为，最高可拘留
15日”———“相关处置太轻了”。比
如违规打开应急舱门，是较为常
见的一种机闹，“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罚款500元拘留(最多)15天
就完了”。

全国人大代表马须伦：

亟需推动空域改革

加大机闹处罚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吴仁彪：

应完善刑事立法

提高罚款数额

2015年1月
15日下午6点多，
长沙飞往呼和浩
特的航班就要降
落，飞机上却出
现惊险一幕，一
名男子非要打开
飞机的安全门，
待 飞 机 安 全 降
落，该男子被带
到派出所并被拘
留。近年来，无论
境外还是国内，
一些乘客的“机
闹”行为频繁发
生。如同“医闹”
已成为去年热议
事件，“机闹”也
已经成为民航业
的热搜词。

本报记者 杨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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